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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年費繳納通知之虛擬帳號機制答客問 

 

Q1、專利年費繳納通知單上新增虛擬帳號機制繳費自何日施行？  

A：自 102年 11月 1日起，紙本及電子之專利年費繳納通知所附專利年

費繳納申請書內，增加列印規費繳款書，民眾可持該繳款書進行繳

費。 

 

Q2、要如何以虛擬帳號機制繳納專利年費？  

A：繳款人可利用規費繳款書上之繳費帳號（限在繳納期限內依繳款書上

之應繳金額繳納），至全省合作金庫銀行各分行、智慧局及智慧局各

服務處臨櫃繳納、使用自動櫃員機 ATM、網路 ATM、網路銀行轉帳繳

納或至全省各金融機構櫃台填寫匯款單跨行匯款。目前尚未提供至超

商繳費之服務。 

 

Q3、使用虛擬帳號機制繳納專利年費與以往繳納方式有何不同，優點為

何？ 

A：以往繳款人以轉帳方式繳納專利年費後，須再將繳納申請書及轉帳明

細(如ATM交易明細單等)送到智慧局，智慧局才能確定是繳納哪一件

專利權年費，以憑開立收據並處理年費登記手續。但使用虛擬帳號機

制，繳款人只須依Q2所列任一方式繳款後，即完成繳納專利年費手

續，不必再將專利年費繳納申請書連同轉帳明細送到智慧局。智慧局

於繳費次日（工作日）對帳完成後，直接將收據寄送繳款人，增加繳

款人繳納專利年費之便利。 

  

Q4、專利年費加繳通知單內有提供虛擬帳號憑供繳費嗎？ 

A：沒有。因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，依專利法第 94 條規定，年費於 6 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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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補繳期間，應按月加繳年費，由於不確定繳款人欲何時補繳，其繳

納金額即無法確定，所以加繳通知單無法提供虛擬帳號繳費。 

 

Q5、規費繳款書上虛擬帳號可重覆使用嗎？ 

A：不可以，僅能一次使用。智慧局係依照該專利權本年度應繳年次並視

上年度有無減收之情況，配予專屬繳費虛擬帳號，只可使用於智慧局

通知之專利權該年度之年費繳納，其繳納期限、繳費帳號、繳納金額

均是專屬於該次繳費之用，故不能同一案重覆使用，也不能使用於別

件專利權。 

 

Q6、同一專利權之同一年之專利年費繳納通知單，在規費繳款書上虛擬

帳號會不會因受信者之身分而有不同？ 

A：會的。智慧局專利年費繳納通知係屬服務性質，原則上會同時寄送予

該專利權之專利權人（專利權人非本國籍時，不通知專利權人，僅通

知其委任之代理人）、代理人、代收人及破產管理人，為分辨由何身

分繳納，上述不同種身分之通知單上各產生不同組之虛擬帳號提供繳

費，智慧局於對帳後，就依繳款人在智慧局所登記之地址寄送收據。 

 

Q7、專利權人之資料，如姓名或名稱、地址、代理人等的資料，如與原

本於智慧局登記的不一致時，可以使用虛擬帳號機制繳納年費嗎？ 

A：使用虛擬帳號機制繳納年費，智慧局於對帳完畢後，即自動將收據寄

送卷存登記地址，如登記資料有變更且智慧局未完成登記作業時，收

據恐將寄送錯誤地址，因此，請繳款人於繳款前先於智慧局公開資料

確認登記資料內容並申請變更，或請改採其他繳費方式辦理(專利年

費金額及繳費方式之資訊可至本局網站 http://www.tipo.gov.tw→

「專利」→「申請資訊及表格」→「規費標準」網頁查詢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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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8、一次想繳好幾年專利年費，或者所繳年費金額跟規費繳款書上所列

不一致，可以使用虛擬帳號機制繳費嗎？ 

A：不可以。為使受文者清楚知悉應繳納金額，並可於繳款後迅速完成銀

行入帳、對帳及本局年費登記、收據寄送等作業流程的進行，專利年

費虛擬帳號的繳納金額是智慧局依照該專利權本年度應繳之年次並

視上年度有無減收之情況所計算產生，其金額是固定的。因此，若繳

款人欲同時繳數年專利年費、申請減收專利年費或有逾期、溢繳、短

繳等情況而與規費繳款書所列之繳納金額不符者，請改採其他繳費方

式 辦 理 ( 專 利 年 費 金 額 及 繳 費 方 式 之 資 訊 可 至 本 局 網 站

http://www.tipo.gov.tw→「專利」→「申請資訊及表格」→「規費

標準」網頁查詢)。 

 

Q9、依智慧局所寄發的規費繳款書繳交「全額」專利年費後，才發現專

利權人身分是屬於符合減收資格的自然人、學校或中小企業，應如

何申請退費？ 

A：因繳費後才發現符合減收資格，請致函智慧局敘明退費事由，並檢附

繳費收據辦理退還溢繳年費。 

 

Q10、如果專利權人身分原先為符合減收之自然人、學校或中小企業，而

本年度因為專利權讓與或其他原因導致不符合減收資格，但已使用

虛擬帳號依繳款書上所列減收後的金額繳納年費，要如何處理？ 

A：繳款人繳納專利年費應依專利權人是否符合減收資格誠實繳納，若發

現專利權人身分已不符合減收資格卻按減收後之年費金額繳納者，請

自行來函補繳差額並更正身分；智慧局亦將定期進行資料庫之檢核及

比對，若有短繳之情事者，將通知補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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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1、已超過繳納期限，可以使用虛擬帳號機制繳費嗎？ 

A：不可以。因搭配虛擬帳號所載之繳納期限、繳費帳號、繳納金額是專

屬於該次繳費使用，故繳納時必須各項條件均符合，才能使用虛擬帳

號機制完成繳費手續。 

 

Q12、約定電子專利年費繳納通知之案件，有虛擬帳號提供繳納年費嗎？ 

A：與智慧局約定以電子郵件寄送專利年費繳納通知，並有同時約定寄送

「專利年費繳納申請書」者，其內附之「規費繳款書」上即列有虛擬

帳號相關資訊。智慧局並提供 PDF 及 WORD 二種電子檔案格式，使用

PDF 檔案格式者，可於下載列印完成後，辦理相關繳費事宜；若選擇

使用 WORD 檔者，所使用的電腦須已自行安裝「39 碼」字型，規費

繳款書上之繳納期限、繳費帳號、繳納金額才能產生條碼。繳款人若

是以到合作金庫及智慧局各收件櫃台臨櫃方式繳納者，為便於櫃台人

員可直接掃描虛擬帳號之條碼，使收費作業快速準確，請務必持列印

有條碼之規費繳款書，以方便您盡速完成繳費 


